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或竣工

查驗執法疑義處理機制流程圖 

 

 

 

（
作
業
期
限
10
日
） 

申請（起造)人於本局通知改善期

限內填寫爭議案件執法疑義處理

機制申請書 

本局受理並掛號分案 

本局承辦科科長以上層級、爭議案件承辦人

及相關業務人員，並邀集爭議案件之申請

（起造）人、設計人（或監造人、裝置人）

會同協議；並得視個案邀請相關公（協）會

代表參加。 

處理結果 

無異議者 

處理結果通知申請(起
造)人或該案專技人員 

10
日
內
函
覆
申
請
（
起
造
）
人
或
該
案

專
技
人
員
，
並
作
成
紀
錄
，
建
立
案
例

彙
編 

於改善期限 

內改善 

 

處理結果無共

識或異議者 

 

函請 

內政部消防署釋示 

 

依釋示內容於

期限內改善 

 

依「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

作業基準」規定辦理申請、複審（勘） 

 

逾改善期限 

者，先予退件 

 


